附件4

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

现代五项项目竞赛规程

一、竞赛项目（16项）

现代五项：五项赛（击剑、障碍、游泳、射击、跑步）

男子甲组：个人赛、接力赛

女子甲组：个人赛、接力赛

现代五项：三项赛（游泳、跑步、射击）

男子乙组：个人赛、接力赛

女子乙组：个人赛、接力赛

激光跑：

男子甲组：个人赛、接力赛

女子甲组：个人赛、接力赛

男子乙组：个人赛、接力赛

女子乙组：个人赛、接力赛

二、运动员资格

（一）符合《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》（内体竞字〔2024〕4号）及《关于外省（市、区）户籍运动员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注册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内体竞字〔2024〕5号）的有关规定。

（二）赛前资格审查后，对报名人员进行公示，各参赛单位如有异议，在公示期内向组委会提出书面说明，逾期不再受理运动员参赛资格问题。

三、参加办法

（一）参赛年龄

甲组：2007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出生。

乙组：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生。

（二）参赛条件

1.符合《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》（内体竞字〔2024〕4号）及《关于外省（市、区）户籍运动员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注册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内体竞字〔2024〕5号）的有关规定。
2.运动员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身份证（含指纹信息）参赛。
3.运动员须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适合参加本项目比赛的体检证明（包括但不限于心电图、脑电图），带至赛区备查，缺失者不得参赛。
    4.运动员须办理不低于4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运动意外险（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），报到时交验保险单据复印件；未办理保险或缺失保险单据复印件者，不得参赛。
    5.赛前签署《免责协议书》《反兴奋剂协议书》，比赛期间运动员如出现意外伤、病、残事故，责任由所在代表单位及个人负责。

（三）参赛人员

1.参赛单位报领队1人，其他人员不超过运动员数量的1/5。

2.每名领队、教练员只能代表一个代表单位进行报名。

3.除前款规定外，其他运动员参赛资格事宜按《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》（内体竞字〔2024〕4号）及相关文件执行。

四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采用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最新印制的《现代五项竞赛规则》，结合国际五项联盟最新修改规则条款执行，特殊情况由组委会决定。

1.竞赛项目

（1）五项赛：击剑、障碍、游泳、激光跑。击剑（大循环赛制+单败淘汰赛）、障碍（8道）、游泳（200米自由泳）、激光跑（5×600米4组射击）。

（2）三项赛：游泳、激光跑。

甲组：游泳（200米自由泳）、激光跑（5×600米4组射击）；

乙组：游泳（100米自由泳）、激光跑（4×600米3组射击）；

激光跑

甲组：激光跑（5×600米4组射击）；

乙组：激光跑（4×600米3组射击）；

（4）接力赛所有组别：游泳（100米自由泳）、激光跑（3×600米2组射击）。

2.比赛分值

（1）击剑：预赛大循环按《现代五项竞赛规则》击剑计分表执行，半决赛大循环仅计排位、不赋分值，半决赛和决赛单败淘汰赛按排名赋分、每名次相差1分。

（2）障碍：1秒折合3分；

（3）游泳：1秒折合2分；

（4）激光跑：1秒折合1分；

3.排名原则：根据决赛成绩确定最终名次。如果总分相同，且无法决定谁先冲过终点线，则激光跑成绩高的运动员排名靠前。如果成绩仍相同，则依次按照游泳、障碍、击剑成绩，从高到低排序。

（二）运动员中途不得擅自退出比赛，如有伤病，须经大会医生同意并出具书面证明，方可以弃权的方式退出比赛。

（三）领队会或赛前技术会议确定最终参赛运动员名单后，不得无故弃权。因受伤弃权者须出具二级及以上医院诊断证明，临场伤弃者需经确认并由裁判长签字。参赛运动员（队）如无故弃权，将取消该运动员（队）在本次比赛中已取得的所有成绩。
（四）比赛服装

1.采用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最新印制的《现代五项竞赛规则》，结合国际五项联盟最新修订规则条款执行。

2.击剑服须在比赛服背面印制或缝制中文姓名和代表单位名称，姓名在上方，代表单位名称在下方，印制或缝制的单位名称须为现代五项比赛参赛单位简称。文字颜色为深蓝色或黑色，字体为黑体，高度7—12厘米之间，宽度视文字数以清晰美观为宜。未按要求印制或缝制中文姓名和代表单位名称的运动员，给予一次性红牌处罚。

3.障碍、激光跑服装须在比赛服背面印制或缝制中文姓名和代表单位名称，姓名在上方，代表单位名称在下方，印制或缝制的单位名称须为现代五项比赛参赛单位简称。文字颜色与比赛服颜色形成鲜明对比，字体为黑体，高度7—12厘米之间，宽度视文字数以清晰美观为宜。未按要求印制或缝制中文姓名和代表单位名称的运动员，障碍扣罚10分，激光跑罚停10秒。

4.射击比赛使用带激光管的气手枪或一体枪，枪支由各代表队自带，经大会组委会审核认定后方可使用。电子靶由赛事承办方准备。

5.接力比赛服装要求。

击剑：服装、袜子的颜色须统一，鞋子除外；袖标及后背名字样式一致。

障碍：服装的颜色和款式须统一，鞋除外。

游泳：接力赛泳帽、泳衣、泳裤颜色和款式须统一，泳镜除外。

激光跑：服装的颜色和款式须统一，鞋除外。

6.比赛所需的其他各种服装、器材均由各代表队自理。所有器材须符合《现代五项竞赛规则》规定，经组委会的检查认可后方可参加比赛。

五、录取名次与奖励

按《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》（内体竞字〔2024〕4号）等相关文件执行。

六、报名和报到

（一）各参赛单位报名负责人需严格审核运动员报名信息（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参赛组别、参赛项目），确保准确无误，如因报名信息不准确导致运动员无法正常参赛，由参赛单位自行承担责任。

（二）运动员每个组别限报男、女运动员各6人。每个参赛单位可组两支接力队伍，只取成绩最好的一支队伍，成绩靠后的接力队伍不计入成绩。

（三）承办单位在赛前30天将竞赛补充通知发到各参赛单位。

（四）各代表队比赛前2天报到，裁判长比赛前4天报到，裁判员比赛前3天报到。

七、技术官员

（一）技术官员由自治区体育局选派；

（二）赛前对技术官员进行公示；

（三）对公示名单有异议的代表队，在3日内向组委会提供书面说明、举证材料等；逾期不再受理技术官员执裁资格问题。

八、技术申诉

（一）如有申诉，须在该运动员比赛结束后20分钟内提出申诉要求，提出申诉的参赛队领队必须将签字的《申诉报告书》书面确认材料及申诉费人民币2000元交与本次比赛竞赛委员会。

（二）申诉成功，申诉费退回；申诉失败，申诉费不予退还。

九、赛风赛纪与反兴奋剂

按《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》（内体竞字〔2024〕4号）及相关文件执行。

十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